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04號

原      告  興和川自動化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旺興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盧姿羽律師         

被      告  耀擎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雨衡  

訴訟代理人  林敬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及其中

新臺幣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起，其中新臺幣肆佰貳拾萬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請支付命令，

經異議視為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784萬322

元，及其中364萬322元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其中4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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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112年4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司促卷第53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

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

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12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間陸續向原告訂購顯微鏡及影像系

統等貨品（詳細交易明細如附表編號1至4），兩造間商業模

式為被告向原告下單並出具採購單，經原告於採購單上蓋章

確認後，由原告出貨並開具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則應依發

票上所載之金額，於交貨後100天以電匯之方式匯入原告指

定之銀行帳戶，然被告迄今仍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未給

付，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

367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及遲延利息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

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定有交貨日期，並約

定若原告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0.2%罰款，以購買價格之5%

為上限，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有逾期交貨之情形，

是被告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又因原

告積欠訴外人孫建文（以下逕稱其名）375萬元及自111年9

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孫建文已將上

開債權讓與被告，被告自得以之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

　㈠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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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1號訂單），訂單金額為586萬9,50

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㈡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2號訂單），訂單金額為233萬6,25

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㈢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43萬4,57

2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給付29萬4,250元，尚餘114萬322元未給

付。

　㈣被告於111年9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

微鏡等設備（下稱92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420萬元，約定

交貨日為111年12月30日，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

6日完成交貨，被告尚餘420萬元未給付。

　㈤被告於111年1月28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

微鏡等設備（下稱128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005萬9,000

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4月30日，原告於111年5月31日完成

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等節，業據提出採購

單、出貨單、電子發票、交易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司促卷

第15至45、6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然被告

為抵銷抗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抗辯得以對原告之違

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㈡被告抗辯得以所

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茲

分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

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

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

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

1條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342條規定，於抵銷準用

之。

　㈡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有理

由：　　

　⒈經查，兩造分別訂有如附表所示之訂單，約定於如附表「約

定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並均約定：「廠商逾期交貨，

每逾1日處千分之2之罰款，以購買之百分之5為上限」等

語，有該等採購單附卷可稽（見司促卷第15、29、35、41

頁，本院卷第59頁）。而原告分別於如附表「實際交貨日」

欄所示日期交貨，而有遲延交貨之情形，有該等訂單之出貨

單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17、31、37、43頁，本院卷第67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

頁）。被告以原告有前開遲延交貨之情，其對原告有如附表

「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

元，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252、268頁），

是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堪以認定。

　⒉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貨款債權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給

付種類相同，且均已屆清償期，又別無其他不得抵銷之情

形，則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

告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㈢被告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無

理由：

　⒈被告抗辯原告與孫建文間簽訂有合作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

書），孫建文對原告有「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

孫建文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被告已將債權讓與乙事告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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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

並提出系爭意向書、112年7月30日電子郵件等件影本為證

（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觀諸

系爭意向書，未見契約當事人孫建文之簽章，且被告始終未

能提出系爭意向書之正本，則系爭意向書是否確實經契約當

事人達成合意而成立，乃至孫建文是否有系爭債權，且將系

爭債權讓與被告，均顯有可疑。

　⒉另證人張恩齊（以下逕稱其名）證稱：系爭意向書係由伊代

表原告與孫建文洽談，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孫建文

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孫建文也沒有

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伊帳戶；如果是投

資案或與銀行往來文件，原告公司會先於契約或文件上用

印，再將契約或文件電子檔寄予他方確認，若他方對於契約

或文件內容有增刪修改，要再經董事長確認是否同意，並依

董事長意見回覆他方，若他方沒有意見，原告公司就會寄出

紙本，請雙方正式用印，伊係提供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孫

建文，系爭意向書最終沒有經過雙方實際於正式紙本上用印

等語（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證人孫建文證稱：張恩齊

向伊洽談投資案，有寄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伊，伊看了之

後覺得不可行，無意願合作，所以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

爭意向書沒有成立，所以伊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

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212

至213頁）；本院審酌張恩齊、孫建文經隔別訊問後，就系

爭意向書之洽談過程及結果等情，所述大致相符，並與客觀

事證相合，其2人並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見本院卷

第217、219頁），衡情應無甘冒受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

為不實證述以迴護其中一方之必要，況且，衡以倘若系爭意

向書成立，且孫建文對原告確實有系爭債權，對孫建文應屬

有利，諒孫建文應無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應認其等所為

證言為可採。由上開證言可知，張恩齊雖有向孫建文探詢是

否有合作意願，並寄送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予孫建文，然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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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考量後並無合作意願，因此雙方就系爭意向書並未達成

合意，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亦未依系爭意向書約定

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系爭意向書既未成

立，孫建文對原告自無所謂系爭債權存在。

　⒊被告固以張恩齊於本院作證時，已受刑事調查，其所為證言

之可信度有疑，且由孫建文對於其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

114年1月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僅稱「我不太記得」

而未正面回覆乙情，可證孫建文確實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稱

有系爭債權存在，與其前開所證不符，其所為證言為不實，

張恩齊、孫建文有串證之嫌云云。惟查，被告僅空言指稱張

恩齊受刑事調查，然對於張恩齊究係因何情事受刑事調查，

與本件訴訟有何關係，何以對張恩齊於本院所為證言有影響

等節，均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則被告以前揭情詞抗辯張恩齊

之證言可信度有疑，即難認可採。再者，自上開對話錄音譯

文僅提及要抵掉貨款，然並未討論系爭意向書之債權如何，

尚無從證明被告所辯孫建文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承認系爭債

權存在乙情為真。而孫建文於本院之證言應為可信，業經本

院論述如前，被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則其辯稱孫建文

所證不實，及以張恩齊、孫建文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即逕認

其2人有串證之嫌，亦洵無可採。

　⒋據上，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無系爭債權存

在，則被告抗辯孫建文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其受讓系爭債

權，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云云，自屬無據。

　㈣從而，被告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

原告主張抵銷。因被告前開違約金債權不足抵銷全部積欠貨

款（即323-3號訂單所餘114萬322元及923號訂單420萬元，

共計534萬322元），被告指定前開違約金債權抵銷323-3號

訂單所餘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35頁），是抵銷後，原告

僅得對被告請求抵銷後餘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

（計算式：114萬322－104萬3,766＝9萬6,556）及923號訂

單420萬元，共計429萬6,5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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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

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兩

造約定被告應於交貨後100天付款（見司促卷第35、41

頁），核屬給付有確定期限，而就323-3號訂單、923號訂單

部分，原告分別於111年9月30日、112年1月6日交貨，被告

迄未付清款項，自應負遲延責任，因兩造未約定利息，是原

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9

23號訂單420萬元，併請求分別自112年1月11日起，自112年

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429萬6,556元，及其中9萬6,556元自112年1月

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份，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予以准許。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

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至被告聲請調閱張恩齊設於元大商業銀行

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孫建文設於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原告設於臺灣土地

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11年7月至9月間之

交易明細，以證明系爭債權存在。然系爭意向書未成立，系

爭債權不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資金往來之原因所在

多有，縱使孫建文曾於111年7月至9月間匯款至原告或張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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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帳戶，亦無從證明孫建文係基於系爭意向書而為給付，遑

論系爭債權存在，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莊仁杰

　　　　　　　　　　　　　　　　　　法　官　林詩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採購單編號 採購單日期 貨款金額 約定交貨日 實際交貨日 應付款日 遲延交貨違約金

1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586萬9,50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29萬3,475元（58

6萬9,500×0.2%×3

0＝35萬2,170，

超過購買價格5%

上限即29萬3,475

【計算式：586萬

9,500×5%＝ 29萬

3,475】，以購買

價格5%計算)

2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233萬6,25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11萬6,813元（23

3萬6,250×0.2%×3

0＝14萬175，超

過購買價格5%上

限 即 11 萬 6,813

【計算式：233萬

6,250×5%＝ 11萬

6,812.5，四捨五

入】，以購買價

格5%計算)

3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143萬4,572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7萬1,729元（143

萬4,572×0.2%×30

＝8萬6,074，超

過購買價格5%上

限 即 7 萬 1,729

【計算式：143萬

4,572×5%＝7萬1,

728.6 ， 四 捨 五

入】，以購買價

格5%計算)

4 PRO0000000 111年9月23日 420萬元 111年12月30日 111年12月30日及

112年1月6日

交貨後100天 5萬8,800元(420

萬×0.2%×7＝5萬

01

02

11

12

13

14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8,800，未逾採購

價5%上限)

5 PRO0000000 111年1月28日 1,005萬9,000元 111年4月30日 111年5月31日 交貨後100天 50萬2,950元（1,

005萬9,000×0.2%

×31 ＝ 60 萬 3,54

0，超過購買價格

5%上限即50萬2,9

50【計算式：1,0

05萬9,000×5%＝5

0萬2,950】，以

購買價格5%計算)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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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04號
原      告  興和川自動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旺興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盧姿羽律師          
被      告  耀擎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雨衡  
訴訟代理人  林敬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其中新臺幣肆佰貳拾萬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請支付命令，經異議視為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784萬322元，及其中364萬322元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53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間陸續向原告訂購顯微鏡及影像系統等貨品（詳細交易明細如附表編號1至4），兩造間商業模式為被告向原告下單並出具採購單，經原告於採購單上蓋章確認後，由原告出貨並開具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則應依發票上所載之金額，於交貨後100天以電匯之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然被告迄今仍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未給付，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及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定有交貨日期，並約定若原告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0.2%罰款，以購買價格之5%為上限，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有逾期交貨之情形，是被告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又因原告積欠訴外人孫建文（以下逕稱其名）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孫建文已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被告自得以之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
　㈠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1號訂單），訂單金額為586萬9,5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㈡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2號訂單），訂單金額為233萬6,25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㈢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43萬4,572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給付29萬4,250元，尚餘114萬322元未給付。
　㈣被告於111年9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92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420萬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12月30日，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完成交貨，被告尚餘420萬元未給付。
　㈤被告於111年1月28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128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005萬9,0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4月30日，原告於111年5月31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等節，業據提出採購單、出貨單、電子發票、交易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司促卷第15至45、6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然被告為抵銷抗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抗辯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㈡被告抗辯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342條規定，於抵銷準用之。
　㈡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有理由：　　
　⒈經查，兩造分別訂有如附表所示之訂單，約定於如附表「約定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並均約定：「廠商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千分之2之罰款，以購買之百分之5為上限」等語，有該等採購單附卷可稽（見司促卷第15、29、35、41頁，本院卷第59頁）。而原告分別於如附表「實際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而有遲延交貨之情形，有該等訂單之出貨單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17、31、37、43頁，本院卷第6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被告以原告有前開遲延交貨之情，其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252、268頁），是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堪以認定。
　⒉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貨款債權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給付種類相同，且均已屆清償期，又別無其他不得抵銷之情形，則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㈢被告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⒈被告抗辯原告與孫建文間簽訂有合作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書），孫建文對原告有「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孫建文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被告已將債權讓與乙事告知原告，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提出系爭意向書、112年7月30日電子郵件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觀諸系爭意向書，未見契約當事人孫建文之簽章，且被告始終未能提出系爭意向書之正本，則系爭意向書是否確實經契約當事人達成合意而成立，乃至孫建文是否有系爭債權，且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均顯有可疑。
　⒉另證人張恩齊（以下逕稱其名）證稱：系爭意向書係由伊代表原告與孫建文洽談，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孫建文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孫建文也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伊帳戶；如果是投資案或與銀行往來文件，原告公司會先於契約或文件上用印，再將契約或文件電子檔寄予他方確認，若他方對於契約或文件內容有增刪修改，要再經董事長確認是否同意，並依董事長意見回覆他方，若他方沒有意見，原告公司就會寄出紙本，請雙方正式用印，伊係提供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孫建文，系爭意向書最終沒有經過雙方實際於正式紙本上用印等語（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證人孫建文證稱：張恩齊向伊洽談投資案，有寄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伊，伊看了之後覺得不可行，無意願合作，所以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所以伊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本院審酌張恩齊、孫建文經隔別訊問後，就系爭意向書之洽談過程及結果等情，所述大致相符，並與客觀事證相合，其2人並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見本院卷第217、219頁），衡情應無甘冒受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為不實證述以迴護其中一方之必要，況且，衡以倘若系爭意向書成立，且孫建文對原告確實有系爭債權，對孫建文應屬有利，諒孫建文應無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應認其等所為證言為可採。由上開證言可知，張恩齊雖有向孫建文探詢是否有合作意願，並寄送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予孫建文，然孫建文考量後並無合作意願，因此雙方就系爭意向書並未達成合意，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亦未依系爭意向書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系爭意向書既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自無所謂系爭債權存在。
　⒊被告固以張恩齊於本院作證時，已受刑事調查，其所為證言之可信度有疑，且由孫建文對於其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僅稱「我不太記得」而未正面回覆乙情，可證孫建文確實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稱有系爭債權存在，與其前開所證不符，其所為證言為不實，張恩齊、孫建文有串證之嫌云云。惟查，被告僅空言指稱張恩齊受刑事調查，然對於張恩齊究係因何情事受刑事調查，與本件訴訟有何關係，何以對張恩齊於本院所為證言有影響等節，均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則被告以前揭情詞抗辯張恩齊之證言可信度有疑，即難認可採。再者，自上開對話錄音譯文僅提及要抵掉貨款，然並未討論系爭意向書之債權如何，尚無從證明被告所辯孫建文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乙情為真。而孫建文於本院之證言應為可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則其辯稱孫建文所證不實，及以張恩齊、孫建文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即逕認其2人有串證之嫌，亦洵無可採。
　⒋據上，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無系爭債權存在，則被告抗辯孫建文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其受讓系爭債權，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云云，自屬無據。
　㈣從而，被告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因被告前開違約金債權不足抵銷全部積欠貨款（即323-3號訂單所餘114萬322元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534萬322元），被告指定前開違約金債權抵銷323-3號訂單所餘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35頁），是抵銷後，原告僅得對被告請求抵銷後餘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計算式：114萬322－104萬3,766＝9萬6,556）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429萬6,556元。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約定被告應於交貨後100天付款（見司促卷第35、41頁），核屬給付有確定期限，而就323-3號訂單、923號訂單部分，原告分別於111年9月30日、112年1月6日交貨，被告迄未付清款項，自應負遲延責任，因兩造未約定利息，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923號訂單420萬元，併請求分別自112年1月11日起，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9萬6,556元，及其中9萬6,556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份，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至被告聲請調閱張恩齊設於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孫建文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原告設於臺灣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11年7月至9月間之交易明細，以證明系爭債權存在。然系爭意向書未成立，系爭債權不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資金往來之原因所在多有，縱使孫建文曾於111年7月至9月間匯款至原告或張恩齊帳戶，亦無從證明孫建文係基於系爭意向書而為給付，遑論系爭債權存在，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莊仁杰
　　　　　　　　　　　　　　　　　　法　官　林詩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採購單編號

		採購單日期

		貨款金額

		約定交貨日

		實際交貨日

		應付款日

		遲延交貨違約金



		1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586萬9,50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29萬3,475元（586萬9,500×0.2%×30＝35萬2,17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29萬3,475【計算式：586萬9,500×5%＝29萬3,475】，以購買價格5%計算)



		2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233萬6,25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11萬6,813元（233萬6,250×0.2%×30＝14萬175，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11萬6,813【計算式：233萬6,250×5%＝11萬6,812.5，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3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143萬4,572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7萬1,729元（143萬4,572×0.2%×30＝8萬6,074，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7萬1,729【計算式：143萬4,572×5%＝7萬1,728.6，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4

		PRO0000000

		111年9月23日

		420萬元

		111年12月30日

		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

		交貨後100天

		5萬8,800元(420萬×0.2%×7＝5萬8,800，未逾採購價5%上限)



		5

		PRO0000000

		111年1月28日

		1,005萬9,000元

		111年4月30日

		111年5月31日

		交貨後100天

		50萬2,950元（1,005萬9,000×0.2%×31＝60萬3,54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50萬2,950【計算式：1,005萬9,000×5%＝50萬2,950】，以購買價格5%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04號

原      告  興和川自動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旺興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盧姿羽律師          

被      告  耀擎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雨衡  

訴訟代理人  林敬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及其中

新臺幣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起

，其中新臺幣肆佰貳拾萬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請支付命令，

    經異議視為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784萬322

    元，及其中364萬322元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其中420萬

    元自112年4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司促卷第53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

    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

    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12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

    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間陸續向原告訂購顯微鏡及影像系

    統等貨品（詳細交易明細如附表編號1至4），兩造間商業模

    式為被告向原告下單並出具採購單，經原告於採購單上蓋章

    確認後，由原告出貨並開具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則應依發

    票上所載之金額，於交貨後100天以電匯之方式匯入原告指

    定之銀行帳戶，然被告迄今仍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未給

    付，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

    367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及遲延利息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

    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定有交貨日期，並約

    定若原告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0.2%罰款，以購買價格之5%

    為上限，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有逾期交貨之情形，

    是被告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

    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又因原

    告積欠訴外人孫建文（以下逕稱其名）375萬元及自111年9

    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孫建文已將上

    開債權讓與被告，被告自得以之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

　㈠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1號訂單），訂單金額為586萬9,50

    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㈡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2號訂單），訂單金額為233萬6,25

    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㈢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

    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43萬4,57

    2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

    成交貨，被告已給付29萬4,250元，尚餘114萬322元未給付

    。

　㈣被告於111年9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

    微鏡等設備（下稱92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420萬元，約定

    交貨日為111年12月30日，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

    6日完成交貨，被告尚餘420萬元未給付。

　㈤被告於111年1月28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

    微鏡等設備（下稱128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005萬9,000

    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4月30日，原告於111年5月31日完成

    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等節，業據提出採購

    單、出貨單、電子發票、交易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司促卷

    第15至45、6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然被告

    為抵銷抗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抗辯得以對原告之違

    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㈡被告抗辯得以所

    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茲

    分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

    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

    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

    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

    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

    1條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342條規定，於抵銷準用之

    。

　㈡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有理由：

    　　

　⒈經查，兩造分別訂有如附表所示之訂單，約定於如附表「約

    定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並均約定：「廠商逾期交貨，

    每逾1日處千分之2之罰款，以購買之百分之5為上限」等語

    ，有該等採購單附卷可稽（見司促卷第15、29、35、41頁，

    本院卷第59頁）。而原告分別於如附表「實際交貨日」欄所

    示日期交貨，而有遲延交貨之情形，有該等訂單之出貨單在

    卷可查（見司促卷第17、31、37、43頁，本院卷第67頁），

    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被告

    以原告有前開遲延交貨之情，其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

    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亦為原

    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252、268頁），是被告對原

    告有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堪以認定。

　⒉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貨款債權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給

    付種類相同，且均已屆清償期，又別無其他不得抵銷之情形

    ，則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

    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㈢被告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無

    理由：

　⒈被告抗辯原告與孫建文間簽訂有合作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

    書），孫建文對原告有「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

    孫建文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被告已將債權讓與乙事告知原

    告，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

    並提出系爭意向書、112年7月30日電子郵件等件影本為證（

    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觀諸系

    爭意向書，未見契約當事人孫建文之簽章，且被告始終未能

    提出系爭意向書之正本，則系爭意向書是否確實經契約當事

    人達成合意而成立，乃至孫建文是否有系爭債權，且將系爭

    債權讓與被告，均顯有可疑。

　⒉另證人張恩齊（以下逕稱其名）證稱：系爭意向書係由伊代

    表原告與孫建文洽談，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孫建文

    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孫建文也沒有

    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伊帳戶；如果是投

    資案或與銀行往來文件，原告公司會先於契約或文件上用印

    ，再將契約或文件電子檔寄予他方確認，若他方對於契約或

    文件內容有增刪修改，要再經董事長確認是否同意，並依董

    事長意見回覆他方，若他方沒有意見，原告公司就會寄出紙

    本，請雙方正式用印，伊係提供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孫建

    文，系爭意向書最終沒有經過雙方實際於正式紙本上用印等

    語（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證人孫建文證稱：張恩齊向

    伊洽談投資案，有寄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伊，伊看了之後

    覺得不可行，無意願合作，所以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

    意向書沒有成立，所以伊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

    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

    213頁）；本院審酌張恩齊、孫建文經隔別訊問後，就系爭

    意向書之洽談過程及結果等情，所述大致相符，並與客觀事

    證相合，其2人並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見本院卷第2

    17、219頁），衡情應無甘冒受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為

    不實證述以迴護其中一方之必要，況且，衡以倘若系爭意向

    書成立，且孫建文對原告確實有系爭債權，對孫建文應屬有

    利，諒孫建文應無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應認其等所為證

    言為可採。由上開證言可知，張恩齊雖有向孫建文探詢是否

    有合作意願，並寄送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予孫建文，然孫建

    文考量後並無合作意願，因此雙方就系爭意向書並未達成合

    意，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亦未依系爭意向書約定匯

    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系爭意向書既未成立

    ，孫建文對原告自無所謂系爭債權存在。

　⒊被告固以張恩齊於本院作證時，已受刑事調查，其所為證言

    之可信度有疑，且由孫建文對於其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

    114年1月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僅稱「我不太記得」

    而未正面回覆乙情，可證孫建文確實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稱

    有系爭債權存在，與其前開所證不符，其所為證言為不實，

    張恩齊、孫建文有串證之嫌云云。惟查，被告僅空言指稱張

    恩齊受刑事調查，然對於張恩齊究係因何情事受刑事調查，

    與本件訴訟有何關係，何以對張恩齊於本院所為證言有影響

    等節，均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則被告以前揭情詞抗辯張恩齊

    之證言可信度有疑，即難認可採。再者，自上開對話錄音譯

    文僅提及要抵掉貨款，然並未討論系爭意向書之債權如何，

    尚無從證明被告所辯孫建文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承認系爭債

    權存在乙情為真。而孫建文於本院之證言應為可信，業經本

    院論述如前，被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則其辯稱孫建文

    所證不實，及以張恩齊、孫建文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即逕認

    其2人有串證之嫌，亦洵無可採。

　⒋據上，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無系爭債權存在

    ，則被告抗辯孫建文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其受讓系爭債權，

    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云云，自屬無據。

　㈣從而，被告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

    原告主張抵銷。因被告前開違約金債權不足抵銷全部積欠貨

    款（即323-3號訂單所餘114萬322元及923號訂單420萬元，

    共計534萬322元），被告指定前開違約金債權抵銷323-3號

    訂單所餘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35頁），是抵銷後，原告

    僅得對被告請求抵銷後餘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

    （計算式：114萬322－104萬3,766＝9萬6,556）及923號訂單4

    20萬元，共計429萬6,556元。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兩

    造約定被告應於交貨後100天付款（見司促卷第35、41頁）

    ，核屬給付有確定期限，而就323-3號訂單、923號訂單部分

    ，原告分別於111年9月30日、112年1月6日交貨，被告迄未

    付清款項，自應負遲延責任，因兩造未約定利息，是原告就

    上述得請求之金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923號

    訂單420萬元，併請求分別自112年1月11日起，自112年4月1

    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429萬6,556元，及其中9萬6,556元自112年1月

    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份，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予以准許。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

    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至被告聲請調閱張恩齊設於元大商業銀行

    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孫建文設於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原告設於臺灣土地

    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11年7月至9月間之

    交易明細，以證明系爭債權存在。然系爭意向書未成立，系

    爭債權不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資金往來之原因所在

    多有，縱使孫建文曾於111年7月至9月間匯款至原告或張恩

    齊帳戶，亦無從證明孫建文係基於系爭意向書而為給付，遑

    論系爭債權存在，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莊仁杰

　　　　　　　　　　　　　　　　　　法　官　林詩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採購單編號 採購單日期 貨款金額 約定交貨日 實際交貨日 應付款日 遲延交貨違約金 1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586萬9,50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29萬3,475元（586萬9,500×0.2%×30＝35萬2,17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29萬3,475【計算式：586萬9,500×5%＝29萬3,475】，以購買價格5%計算) 2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233萬6,25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11萬6,813元（233萬6,250×0.2%×30＝14萬175，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11萬6,813【計算式：233萬6,250×5%＝11萬6,812.5，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3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143萬4,572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7萬1,729元（143萬4,572×0.2%×30＝8萬6,074，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7萬1,729【計算式：143萬4,572×5%＝7萬1,728.6，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4 PRO0000000 111年9月23日 420萬元 111年12月30日 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 交貨後100天 5萬8,800元(420萬×0.2%×7＝5萬8,800，未逾採購價5%上限) 5 PRO0000000 111年1月28日 1,005萬9,000元 111年4月30日 111年5月31日 交貨後100天 50萬2,950元（1,005萬9,000×0.2%×31＝60萬3,54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50萬2,950【計算式：1,005萬9,000×5%＝50萬2,950】，以購買價格5%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04號
原      告  興和川自動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旺興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盧姿羽律師          
被      告  耀擎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雨衡  
訴訟代理人  林敬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其中新臺幣肆佰貳拾萬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請支付命令，經異議視為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784萬322元，及其中364萬322元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53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間陸續向原告訂購顯微鏡及影像系統等貨品（詳細交易明細如附表編號1至4），兩造間商業模式為被告向原告下單並出具採購單，經原告於採購單上蓋章確認後，由原告出貨並開具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則應依發票上所載之金額，於交貨後100天以電匯之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然被告迄今仍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未給付，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及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定有交貨日期，並約定若原告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0.2%罰款，以購買價格之5%為上限，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有逾期交貨之情形，是被告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又因原告積欠訴外人孫建文（以下逕稱其名）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孫建文已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被告自得以之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
　㈠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1號訂單），訂單金額為586萬9,5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㈡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2號訂單），訂單金額為233萬6,25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㈢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43萬4,572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給付29萬4,250元，尚餘114萬322元未給付。
　㈣被告於111年9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92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420萬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12月30日，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完成交貨，被告尚餘420萬元未給付。
　㈤被告於111年1月28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128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005萬9,0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4月30日，原告於111年5月31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等節，業據提出採購單、出貨單、電子發票、交易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司促卷第15至45、6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然被告為抵銷抗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抗辯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㈡被告抗辯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342條規定，於抵銷準用之。
　㈡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有理由：　　
　⒈經查，兩造分別訂有如附表所示之訂單，約定於如附表「約定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並均約定：「廠商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千分之2之罰款，以購買之百分之5為上限」等語，有該等採購單附卷可稽（見司促卷第15、29、35、41頁，本院卷第59頁）。而原告分別於如附表「實際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而有遲延交貨之情形，有該等訂單之出貨單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17、31、37、43頁，本院卷第6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被告以原告有前開遲延交貨之情，其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252、268頁），是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堪以認定。
　⒉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貨款債權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給付種類相同，且均已屆清償期，又別無其他不得抵銷之情形，則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㈢被告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⒈被告抗辯原告與孫建文間簽訂有合作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書），孫建文對原告有「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孫建文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被告已將債權讓與乙事告知原告，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提出系爭意向書、112年7月30日電子郵件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觀諸系爭意向書，未見契約當事人孫建文之簽章，且被告始終未能提出系爭意向書之正本，則系爭意向書是否確實經契約當事人達成合意而成立，乃至孫建文是否有系爭債權，且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均顯有可疑。
　⒉另證人張恩齊（以下逕稱其名）證稱：系爭意向書係由伊代表原告與孫建文洽談，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孫建文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孫建文也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伊帳戶；如果是投資案或與銀行往來文件，原告公司會先於契約或文件上用印，再將契約或文件電子檔寄予他方確認，若他方對於契約或文件內容有增刪修改，要再經董事長確認是否同意，並依董事長意見回覆他方，若他方沒有意見，原告公司就會寄出紙本，請雙方正式用印，伊係提供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孫建文，系爭意向書最終沒有經過雙方實際於正式紙本上用印等語（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證人孫建文證稱：張恩齊向伊洽談投資案，有寄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伊，伊看了之後覺得不可行，無意願合作，所以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所以伊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本院審酌張恩齊、孫建文經隔別訊問後，就系爭意向書之洽談過程及結果等情，所述大致相符，並與客觀事證相合，其2人並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見本院卷第217、219頁），衡情應無甘冒受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為不實證述以迴護其中一方之必要，況且，衡以倘若系爭意向書成立，且孫建文對原告確實有系爭債權，對孫建文應屬有利，諒孫建文應無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應認其等所為證言為可採。由上開證言可知，張恩齊雖有向孫建文探詢是否有合作意願，並寄送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予孫建文，然孫建文考量後並無合作意願，因此雙方就系爭意向書並未達成合意，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亦未依系爭意向書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系爭意向書既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自無所謂系爭債權存在。
　⒊被告固以張恩齊於本院作證時，已受刑事調查，其所為證言之可信度有疑，且由孫建文對於其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僅稱「我不太記得」而未正面回覆乙情，可證孫建文確實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稱有系爭債權存在，與其前開所證不符，其所為證言為不實，張恩齊、孫建文有串證之嫌云云。惟查，被告僅空言指稱張恩齊受刑事調查，然對於張恩齊究係因何情事受刑事調查，與本件訴訟有何關係，何以對張恩齊於本院所為證言有影響等節，均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則被告以前揭情詞抗辯張恩齊之證言可信度有疑，即難認可採。再者，自上開對話錄音譯文僅提及要抵掉貨款，然並未討論系爭意向書之債權如何，尚無從證明被告所辯孫建文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乙情為真。而孫建文於本院之證言應為可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則其辯稱孫建文所證不實，及以張恩齊、孫建文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即逕認其2人有串證之嫌，亦洵無可採。
　⒋據上，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無系爭債權存在，則被告抗辯孫建文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其受讓系爭債權，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云云，自屬無據。
　㈣從而，被告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因被告前開違約金債權不足抵銷全部積欠貨款（即323-3號訂單所餘114萬322元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534萬322元），被告指定前開違約金債權抵銷323-3號訂單所餘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35頁），是抵銷後，原告僅得對被告請求抵銷後餘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計算式：114萬322－104萬3,766＝9萬6,556）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429萬6,556元。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約定被告應於交貨後100天付款（見司促卷第35、41頁），核屬給付有確定期限，而就323-3號訂單、923號訂單部分，原告分別於111年9月30日、112年1月6日交貨，被告迄未付清款項，自應負遲延責任，因兩造未約定利息，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923號訂單420萬元，併請求分別自112年1月11日起，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9萬6,556元，及其中9萬6,556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份，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至被告聲請調閱張恩齊設於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孫建文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原告設於臺灣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11年7月至9月間之交易明細，以證明系爭債權存在。然系爭意向書未成立，系爭債權不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資金往來之原因所在多有，縱使孫建文曾於111年7月至9月間匯款至原告或張恩齊帳戶，亦無從證明孫建文係基於系爭意向書而為給付，遑論系爭債權存在，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莊仁杰
　　　　　　　　　　　　　　　　　　法　官　林詩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採購單編號

		採購單日期

		貨款金額

		約定交貨日

		實際交貨日

		應付款日

		遲延交貨違約金



		1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586萬9,50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29萬3,475元（586萬9,500×0.2%×30＝35萬2,17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29萬3,475【計算式：586萬9,500×5%＝29萬3,475】，以購買價格5%計算)



		2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233萬6,25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11萬6,813元（233萬6,250×0.2%×30＝14萬175，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11萬6,813【計算式：233萬6,250×5%＝11萬6,812.5，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3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143萬4,572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7萬1,729元（143萬4,572×0.2%×30＝8萬6,074，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7萬1,729【計算式：143萬4,572×5%＝7萬1,728.6，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4

		PRO0000000

		111年9月23日

		420萬元

		111年12月30日

		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

		交貨後100天

		5萬8,800元(420萬×0.2%×7＝5萬8,800，未逾採購價5%上限)



		5

		PRO0000000

		111年1月28日

		1,005萬9,000元

		111年4月30日

		111年5月31日

		交貨後100天

		50萬2,950元（1,005萬9,000×0.2%×31＝60萬3,54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50萬2,950【計算式：1,005萬9,000×5%＝50萬2,950】，以購買價格5%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04號

原      告  興和川自動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旺興  

訴訟代理人  楊晉佳律師            

            盧姿羽律師          

被      告  耀擎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雨衡  

訴訟代理人  林敬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及其中新臺幣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其中新臺幣肆佰貳拾萬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四月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貳拾玖萬陸仟伍佰伍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聲請支付命令，經異議視為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784萬322元，及其中364萬322元自民國112年1月10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司促卷第53頁），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間陸續向原告訂購顯微鏡及影像系統等貨品（詳細交易明細如附表編號1至4），兩造間商業模式為被告向原告下單並出具採購單，經原告於採購單上蓋章確認後，由原告出貨並開具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則應依發票上所載之金額，於交貨後100天以電匯之方式匯入原告指定之銀行帳戶，然被告迄今仍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未給付，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23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及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4萬322元，及其中114萬322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定有交貨日期，並約定若原告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0.2%罰款，以購買價格之5%為上限，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交易，均有逾期交貨之情形，是被告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又因原告積欠訴外人孫建文（以下逕稱其名）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孫建文已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被告自得以之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

　㈠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1號訂單），訂單金額為586萬9,5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㈡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2號訂單），訂單金額為233萬6,25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㈢被告於111年3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323-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43萬4,572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8月30日，原告於111年9月30日完成交貨，被告已給付29萬4,250元，尚餘114萬322元未給付。

　㈣被告於111年9月23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923號訂單），訂單金額為420萬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12月30日，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完成交貨，被告尚餘420萬元未給付。

　㈤被告於111年1月28日以採購單編號PRO0000000向原告採購顯微鏡等設備（下稱128號訂單），訂單金額為1,005萬9,000元，約定交貨日為111年4月30日，原告於111年5月31日完成交貨，被告已全額付清該筆訂單款項。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貨款共計534萬322元等節，業據提出採購單、出貨單、電子發票、交易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司促卷第15至45、6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以認定，然被告為抵銷抗辯，故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抗辯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㈡被告抗辯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342條規定，於抵銷準用之。

　㈡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有理由：　　

　⒈經查，兩造分別訂有如附表所示之訂單，約定於如附表「約定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並均約定：「廠商逾期交貨，每逾1日處千分之2之罰款，以購買之百分之5為上限」等語，有該等採購單附卷可稽（見司促卷第15、29、35、41頁，本院卷第59頁）。而原告分別於如附表「實際交貨日」欄所示日期交貨，而有遲延交貨之情形，有該等訂單之出貨單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17、31、37、43頁，本院卷第6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26頁）。被告以原告有前開遲延交貨之情，其對原告有如附表「遲延交貨違約金」欄所示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6、252、268頁），是被告對原告有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堪以認定。

　⒉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貨款債權及被告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給付種類相同，且均已屆清償期，又別無其他不得抵銷之情形，則被告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㈢被告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⒈被告抗辯原告與孫建文間簽訂有合作意向書（下稱系爭意向書），孫建文對原告有「375萬元及自111年9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孫建文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被告已將債權讓與乙事告知原告，得以所受讓孫建文對原告之債權對原告主張抵銷等語，並提出系爭意向書、112年7月30日電子郵件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觀諸系爭意向書，未見契約當事人孫建文之簽章，且被告始終未能提出系爭意向書之正本，則系爭意向書是否確實經契約當事人達成合意而成立，乃至孫建文是否有系爭債權，且將系爭債權讓與被告，均顯有可疑。

　⒉另證人張恩齊（以下逕稱其名）證稱：系爭意向書係由伊代表原告與孫建文洽談，因為雙方沒有達成共識，所以孫建文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孫建文也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伊帳戶；如果是投資案或與銀行往來文件，原告公司會先於契約或文件上用印，再將契約或文件電子檔寄予他方確認，若他方對於契約或文件內容有增刪修改，要再經董事長確認是否同意，並依董事長意見回覆他方，若他方沒有意見，原告公司就會寄出紙本，請雙方正式用印，伊係提供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孫建文，系爭意向書最終沒有經過雙方實際於正式紙本上用印等語（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證人孫建文證稱：張恩齊向伊洽談投資案，有寄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給伊，伊看了之後覺得不可行，無意願合作，所以沒有簽署系爭意向書，系爭意向書沒有成立，所以伊沒有依系爭意向書第2-1條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本院審酌張恩齊、孫建文經隔別訊問後，就系爭意向書之洽談過程及結果等情，所述大致相符，並與客觀事證相合，其2人並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憑信性（見本院卷第217、219頁），衡情應無甘冒受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為不實證述以迴護其中一方之必要，況且，衡以倘若系爭意向書成立，且孫建文對原告確實有系爭債權，對孫建文應屬有利，諒孫建文應無故為虛偽證述之必要，是應認其等所為證言為可採。由上開證言可知，張恩齊雖有向孫建文探詢是否有合作意願，並寄送系爭意向書之電子檔予孫建文，然孫建文考量後並無合作意願，因此雙方就系爭意向書並未達成合意，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亦未依系爭意向書約定匯款300萬元至張恩齊或原告公司帳戶。系爭意向書既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自無所謂系爭債權存在。

　⒊被告固以張恩齊於本院作證時，已受刑事調查，其所為證言之可信度有疑，且由孫建文對於其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僅稱「我不太記得」而未正面回覆乙情，可證孫建文確實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稱有系爭債權存在，與其前開所證不符，其所為證言為不實，張恩齊、孫建文有串證之嫌云云。惟查，被告僅空言指稱張恩齊受刑事調查，然對於張恩齊究係因何情事受刑事調查，與本件訴訟有何關係，何以對張恩齊於本院所為證言有影響等節，均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則被告以前揭情詞抗辯張恩齊之證言可信度有疑，即難認可採。再者，自上開對話錄音譯文僅提及要抵掉貨款，然並未討論系爭意向書之債權如何，尚無從證明被告所辯孫建文有向被告法定代理人承認系爭債權存在乙情為真。而孫建文於本院之證言應為可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則其辯稱孫建文所證不實，及以張恩齊、孫建文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即逕認其2人有串證之嫌，亦洵無可採。

　⒋據上，系爭意向書並未成立，孫建文對原告無系爭債權存在，則被告抗辯孫建文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其受讓系爭債權，得以之對原告主張抵銷云云，自屬無據。

　㈣從而，被告得以對原告之違約金債權共計104萬3,766元，對原告主張抵銷。因被告前開違約金債權不足抵銷全部積欠貨款（即323-3號訂單所餘114萬322元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534萬322元），被告指定前開違約金債權抵銷323-3號訂單所餘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35頁），是抵銷後，原告僅得對被告請求抵銷後餘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計算式：114萬322－104萬3,766＝9萬6,556）及923號訂單420萬元，共計429萬6,556元。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約定被告應於交貨後100天付款（見司促卷第35、41頁），核屬給付有確定期限，而就323-3號訂單、923號訂單部分，原告分別於111年9月30日、112年1月6日交貨，被告迄未付清款項，自應負遲延責任，因兩造未約定利息，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即323-3號訂單所餘9萬6,556元、923號訂單420萬元，併請求分別自112年1月11日起，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各筆採購單之約定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9萬6,556元，及其中9萬6,556元自112年1月11日起，其中420萬元自112年4月1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份，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至被告聲請調閱張恩齊設於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孫建文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原告設於臺灣土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11年7月至9月間之交易明細，以證明系爭債權存在。然系爭意向書未成立，系爭債權不存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資金往來之原因所在多有，縱使孫建文曾於111年7月至9月間匯款至原告或張恩齊帳戶，亦無從證明孫建文係基於系爭意向書而為給付，遑論系爭債權存在，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薛嘉珩

　　　　　　　　　　　　　　　　　　法　官　莊仁杰

　　　　　　　　　　　　　　　　　　法　官　林詩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附表：（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採購單編號 採購單日期 貨款金額 約定交貨日 實際交貨日 應付款日 遲延交貨違約金 1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586萬9,50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29萬3,475元（586萬9,500×0.2%×30＝35萬2,17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29萬3,475【計算式：586萬9,500×5%＝29萬3,475】，以購買價格5%計算) 2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233萬6,250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11萬6,813元（233萬6,250×0.2%×30＝14萬175，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11萬6,813【計算式：233萬6,250×5%＝11萬6,812.5，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3 PRO0000000-0 111年3月23日 143萬4,572元 111年8月30日 111年9月30日 交貨後100天 7萬1,729元（143萬4,572×0.2%×30＝8萬6,074，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7萬1,729【計算式：143萬4,572×5%＝7萬1,728.6，四捨五入】，以購買價格5%計算) 4 PRO0000000 111年9月23日 420萬元 111年12月30日 111年12月30日及112年1月6日 交貨後100天 5萬8,800元(420萬×0.2%×7＝5萬8,800，未逾採購價5%上限) 5 PRO0000000 111年1月28日 1,005萬9,000元 111年4月30日 111年5月31日 交貨後100天 50萬2,950元（1,005萬9,000×0.2%×31＝60萬3,540，超過購買價格5%上限即50萬2,950【計算式：1,005萬9,000×5%＝50萬2,950】，以購買價格5%計算) 







